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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半导体硅材料股份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签署 

《股份收购意向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有研半导体硅材料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有研硅”）拟以支

付现金的方式收购高频（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约 60%

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实现对标的公司的控

股。 

 标的公司是一家聚焦于芯片制造等集成电路核心产业的超纯水系统供应

商，围绕超纯水制备及回用、废水处理等具体环节形成了一系列核心技术，在集

成电路超纯水系统领域具备市场竞争力，可长期稳定供应 ppt级别超纯水，突破

国外技术壁垒，实现超纯水系统领域国产替代。因此，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围绕集

成电路相关领域积极拓展新业务的发展战略，有助于为公司长期发展构建新优势、

赋予新动能，支持公司形成围绕核心产业的第二增长曲线，加速公司成为国内领

先、国际一流半导体企业。 

 本次交易设有业绩承诺，业绩承诺方对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实现的

净利润进行承诺，具体业绩承诺的金额后续根据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及交易价格

进一步论证和协商确定。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经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本次交易不涉及公司发行股

份，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更。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尽快推进相关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签署的《有研半导体硅材料股份公司关于高频（北京）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收购之意向性协议》（以下简称《股份收购意向协议》）仅为意向性

协议，具体的交易方式及交易条款以各方签署的正式收购协议为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4 号——停复牌》的相

关规定，公司股票不停牌，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分阶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具体交易方案尚需进一步论证、协商，并需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本次交

易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预计将于 6个月内披露本次交易相关的预案或正式方案。 

一、本次交易概述 

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标的公司约 60%的股权。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包括标

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在内的主要股东。具体交易对方待交易各方进一步协商并签署

正式协议确定。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成为标的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将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以现金方式进

行，不涉及公司发行股份，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更。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

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尽快推进相关工作，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二、交易相关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的范围尚未最终确定，最终确定的交易对方以后续披露的公

告信息为准。 

本次《股份收购意向协议》的签署对手方为许又志、王霞、王晓，其基本

情况如下： 

许又志，男，1968 年 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身份证号

为 430104196807******。 

王霞，女，1972 年 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为 220203197211******。 



王晓，男，1974 年 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为

332626197407******。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标的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高频（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228717741463N 

法定代表人 许又志 

成立日期 1999年 11月 1日 

注册资本 4,211.2165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 99 号 33 幢

D栋 6层 601室 

经营范围 

生产水处理设备、水处理剂、环保设备、水处理工程

设备及其自控设备；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基础软件服务、应

用软件服务（不含医用软件服务）；水处理设备设计、

产品设计、工艺美术设计；工业设备的清洗及维护；

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建筑

材料、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机械设备、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销售自产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专业承包、劳务分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标的公司前十大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许又志 9,608,064 22.81541 

王霞 1,357,587 3.22374 

2 王晓 5,904,587 14.02110 

3 
北京市先进制造和智能装备产业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 
2,339,565 5.55556 

4 
北京清新诚和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2,088,595 4.95960 

5 
厦门国贸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777,778 4.22153 

6 
北京集成电路先进制造和高端装备

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1,741,497 4.13538 



7 
湖州芮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597,161 3.79264 

8 
苏州凯辉成长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441,732 3.42355 

9 
湖北凯辉智慧新能源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441,732 3.42355 

10 
中电科（南京）产业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372,082 3.25816 

11 其他股东 11,441,785 27.16978 

合计 42,112,165 100.00 

注 1：许又志和王霞为夫妇关系，作为一名股东计算。 

注 2：标的公司增资正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标的公司主营业务 

标的公司是一家聚焦于芯片制造等集成电路核心产业的超纯水系统供应

商，业务覆盖超纯水的制备、配送、收集、处理、回用各个环节，能够保障下

游客户生产全阶段的超纯水需求。 

四、《股份收购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方案 

甲方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向包括乙方在内的标的公司主要股东购买标的公

司股权。标的公司各股东最终转让股份数量将由甲方、乙方及标的公司其他股东

最终协商后确定。本次交易完成后，甲方成为标的公司的控股股东，标的公司将

纳入甲方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二）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最终价格将参考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

评估报告所列载的标的公司 100%股权在本次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作为定价依

据，由交易各方协商一致后在正式收购协议中确定。 

（三）尽职调查与排他期 

本次交易意向协议生效后，甲方有权委托财务顾问、审计、评估、法律等中

介机构对标的公司进行业务、财务及法律等方面的尽职调查，乙方、标的公司应

该积极配合。 

本次交易意向协议签署生效后 6个月内，乙方承诺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与任



何第三方就乙方持有标的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份转让进行磋商谈判、达成口头上

的一致意见或订立备忘录、意向书、承诺书、框架协议、买卖协议或任何其他与

前述文件类似或近似的文件。 

（四）本次交易实施的前提条件  

本次交易在下列条件全部成就后，方能实施：  

1、完成标的公司正式的尽职调查且尽职调查的结果不存在对本次交易具有

实质性影响的情形；  

2、标的公司完成本次交易的内部决策程序；  

3、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4、本次交易未因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而终止。  

如本次交易实施前，本次交易适用的法律、法规予以修订，提出其他强制性

审批要求或豁免部分行政许可事项的，则以届时生效的法律、法规为准，调整本

次交易实施的先决条件。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标的公司是一家聚焦于芯片制造等集成电路核心产业的超纯水系统供应商，

业务覆盖超纯水的制备、配送、收集、处理、回用各个环节，能够保障下游客户

生产全阶段的超纯水需求。超纯水在芯片生产工序中存在着广泛的使用需求。标

的公司围绕超纯水制备及回用、废水处理等具体环节形成了一系列核心技术，在

集成电路超纯水系统领域具备市场竞争力，可长期稳定供应 ppt级别超纯水，突

破国外技术壁垒，实现超纯水系统的国产替代。 

标的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依托于自身坚实的技术研发与

实现能力，长期聚焦于集成电路产业，于产业内积累了广阔的客户群体；有研硅

从事的硅片业务位于集成电路产业链上游，下游客户亦主要为芯片制造企业。因

此，本次交易有利于促进双方在客户渠道方面的协同合作，增强产业协同，并为

未来丰富公司业务布局、提升核心竞争力奠定基础。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围绕集成电路相关领域积极拓展新业务的发展战略，有助

于为公司长期发展构建新优势、赋予新动能，支持公司形成围绕核心产业的第二

增长曲线，加速公司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半导体企业。 

六、后续工作安排 



公司后续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聘任

财务顾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及法律顾问对标的公司开展尽职调查工作，严格

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决策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风险提示 

（一）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具体交易方案尚需进一步论证、协商，并

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二）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根据“审慎停牌、分阶段披露”的原则，公司股票不停牌，公司将根

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分阶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有研半导体硅材料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3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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